
 

 

國立嘉義大學  

公費生簽訂行政契約書作業規範 

一、目的 

為保障公費生權益及受領政府補助應盡之義務，公費生於受領公費前，應

與分發就讀之大學簽訂行政契約書，而製作本作業規範。 

二、依據 

    本規範依據教育部發布之「師資培育法」暨「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 

務辦法」辦理。 

三、說明 

1、 公費生係指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三條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畢業

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校服務之學生。 

2、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第七條規定公費生於受領公費前，應

與分發就讀之師資培育之大學簽訂行政契約書。 

3、 本校教務處民雄教務組及師資培育中心依「師資培育法」暨「師資培育

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並遵照教育部函示之行政契約書範本，制

定新入學公費生相關行政契約書（內含：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助學

金行政契約書、服務志願書、保證書、對保書等）。 

4、 本校教務處招生組於每學年大學考試錄取名單公告後一星期內，將新學

年公費新生錄取資料、錄取系所、名單彙整知會民雄教務組及師資培育

中心彙辦。 

5、 本校民雄教務組依招生組提供之公費新生資料掛號郵寄錄取暨報到通

知行政契約書表件(一式五份)。 

另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每學年須依教育部核定公費生名額，就校內具師資

生身分學生辦理甄選，正式錄取之公費生新生確定後；亦須掛號郵寄

錄取暨報到通知行政契約書表件(一式五份)。 

6、 公費新生覓妥連帶保證人（保證人資格須符合「師資培育公費學生保證

人資格及保證須知」）填具相關行政契約書資料，於每學年註冊截止日

前寄回民雄教務組及師資培育中心。 

7、 民雄教務組及師資培育中心依新入學或甄選錄取之公費生繳回之相關行

政契約書（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行政契約書服務志願書、保



證書、對保書等），會送總務處文書組用印。 

8、 民雄教務組及師資培育中心彙整經文書組用印之行政契約書(每人計五

份)，函送公費生本人、連帶保證人、原提報縣(市)政府、本校師培中心、

民雄教務組存查。 

 

二、作業流程說明/作業流程圖 

公費生簽訂行政契約書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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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件 

(一) 公費新生相關行政契約書 

1. 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行政契約書（大學指考、原住民保送生、

甄選校內師資生） 

2. 師資培育公費生志願書（大學指考、原住民保送生、甄選校內師資生） 

3. 公費生受領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行政契約連帶保證書（大學指考、原住

民保送生、甄選校內師資生） 

4. 對保書 

(二) 錄取暨報到通知書 

(三) 新入學之公費生名冊 

 

四、參考資料 

(一) 師資培育法 

(二) 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三) 離島地區及原住民籍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國（市）立師範及 

      育大學聯合保送甄試簡章 

(四) 師資培育公費學生保證人資格及保證須知 

結束作業 


